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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培訓活動

(1) 於10年4月份、9月份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舉辦二次“蟲害控制及安全使用除害劑”課程

(入門課程)；於10年5月份舉辦一次“有害生物及病媒的控制及防治”第一部分課程；及10年1月份

、 10月份開辦二次 “有害生物及病媒的控制及防治”第二部分課程。

並將於2011年4月份再辦“蟲害控制及安全使用除害劑”課程(入門課程)。

有計劃於2011年底或2012年初新開辦 “有害生物及病媒的控制及防治”第三部分進階課程。

(2) 於2010年二月初邀請本會顧問王耀培教授及戚根賢主任(國內政府認可資深滅鼠專家)來港進行有

關滅鼠工作的技術交流及造訪食環署。兩位滅鼠專家與本會滅鼠從業員於日間及晚間到港九多個

人口及商鋪密集地方作外環境及內環境的實地視察，了解本港的社區環境及日常防治鼠患工作情

况，事後並向本港食衛局、食環署、立法會及各大傳媒發出有關香港鼠患情况的新聞稿；並與本

港二十多位於私人機構任職的資深從業員進行防治鼠患技術交流座談會。

(3) 於2010年4月9日在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北角)舉辦一個互動式學術交流與蟲控工作分享座談會，

出席人仕包括兩位本會國內義務專家顧問及數拾位本會會員、業界人仕..等。

(4) 於2010年11月11日在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北角)舉辦一個 “臭蟲的防治”互動式自由問答工作

個案分享座談會，出席人仕包括有數拾位本會會員、業界人仕..等。

(5) 於2010年開始上載四份從業員工作指引給會員參考及設立 “4E”從業員的專業資格目標方案。

(6) 於2011年一月中開始向各會員免費派發由食環署批准復製，而本會印製的 “防治蟲鼠手冊”精美彩色手冊。 

(7) 於2011年2月開始編定 “滅蟲(有害生物防控)專業操守”，並於4月底上載本會網頁內及用多項渠
道向外發放，供本會會員及相關機構或人仕參閱。

(8) 未來繼續舉辦不同主題的培訓課程、學術講座、互動式學術與工作個案分享會。
二/. 公民教育

(1) 於2010年8月27日聯同食環署、安榮社會服務中心於西環石塘咀街外設置宣傳攤檔、使用流動宣傳車在區內人流多的街上及西街街市內外向市民大眾派發食環署提供的防治蟲鼠市民有責的宣傳單張及傳宣紀念品來加强市民對防蟲鼠的意識。

(2) 於2010年9月23日於上環荷理公園內由安榮社會服務中心舉辦的中秋嘉年華內設置防治蚊虫宣傳的遊戲攤位，向該區居民宣傳滅蚊虫常識。

三/. 會訊
(1) 於2010年3月26日7:15pm假座九龍黃大仙聖公會聖十字架堂302室舉行第十屆全体會員大會。

(2) 由2010年1月至2011年4月16日止，執行委員會共召開十次委員會議及多次工作會議。

(3) 本會為慶祝協會成立十周年於晚上在油麻地城景酒店舉行成立十周年聯歡晚會及自助晚餐，藉此

令各會員及業界友好能聚首一堂歡樂地共賀本會成立十周年，當晚出席嘉賓及會員超過一百位，

其中應邀出席嘉賓有：立法會李華明議員及甘乃威議員、香港食環署及漁護署各代表、廣東省愛

國衛生委員會許立凡主任，廣東省疾控中心、廣東省有害生物防制協會、廣東省白蟻學會各代表

多名、本會各義務顧問、清潔商會代表及安榮社會服中心主任鄭麗瓊議員..等等。

(4) 本會委員分別應邀出席廣東省有害生物防制協會及廣東省白蟻學會舉辦的2010及2011之會員

大會暨學術交流會。

(5) 至2011年三月底止，申請加入本會為公司會籍會員54間公司，擁有效會籍有38間公司及申請

加入為本會為個人會籍人仕達500人，至今擁有有效個人會籍達165人(有效會籍 =已繳交應交

年費)。

(6) 計劃於本年五月六日召開2011年會員大會及進行2011-2013年度執行委員會新一屆的選舉 。
(7) 計劃於本年五月六日舉行周年聯歡晚宴，本會將提供特惠收費給會員出席該晚聯歡晚宴
(大會及聯歡詳情稍後公佈)

(8) 計劃未來積極招募各類新會員及加强提供會員各類服務。

(9) 設法利用各種途徑或方法，加强本會會員在市民大眾及各類型機構組織中的的專業地位及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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